
- 1 -

钦 州 学 院 教 育 学 院 文 件

教育学院发〔2017〕22 号

关于印发教育学院教学督导专家组工作管理办法的通知

学院各部门：

现将《教育学院教学督导专家组工作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依照执行。

钦州学院教育学院

2017 年 10 月 10 日

钦州学院教育学院办公室 2017年10月10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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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学院教学督导专家组工作管理办法

为了更好地完成学校下达的教学任务,强化我院的教学质量

监控，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,我院根据学校教学工作的规范要求，

结合我院的实际，特制定教育学院教学督导专家组工作管理办法。

第一条 工作性质

教学督导专家组主要由我院具有丰富教学经验和高度责任心

的教师组成。在院长直接领导下,对学院的教学工作进行监督、检

查、指导、咨询和反馈。

第二条 工作职责

1、充分发挥教学督导的咨询建议职能。收集有关教学改革,

教学管理信息和提高教学质量方面的意见和建议,为学院领导指

导和管理教学工作进行科学决策提供参考依据。

2、与教务处,学校教学督导专家进行交流和业务联系,确保学

院各项教学工作的落实和教学管理规章制度的贯彻执行。

3、实施教学全过程的督导与监控。把好教学全过程各个环节

授课、实践、作业批改、考试、毕业论文答辩等的质量关。

4、监督、检查教研室的教学管理情况，指导教研室完成文件

及材料的归档工作。

5、参与对青年教师的吸收、考核、聘用及培养工作,协助学

院做好青年教师自我发展规划的实施。

第三条 工作制度

1、每学期至少召开两次教学督导专家组工作会议。一是学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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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汇报本学期的教学督导工作计划和提出有关要求；二是期末通

报本学期教学督导完成情况,存在的教学问题和提出改进措施意

见。

2、教学督导组成员在无特殊情况下,每学期至少听课 10 次以

上,并做好听课笔记和记录教学存在的问题, 对教学优秀者给予

鼓励和宣传,对教学存在不足者,帮助其分析其原因,督促其整改。

并及时填写课堂教学质量评估表,交学院教务员存档。

3、每学期至少组织召开一次学生座谈会,广泛征求和听取学

生对教师教学的意见和建议，并及时反馈给任课教师和分管教学

副院长。

第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


